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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审计与竣工结算的区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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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项目审计与工程竣工结算有本质区别，两者在审查依据、标的、目的、法律效力、从业人员等方

面均有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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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程项目审计是由审计人员对工程项目和企业的会计报表、资产、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整体状况的真实性

和合理性进行审查，审查工程收入、支出、盈亏的真实性。工程项目竣工结算是确定工程最终造价的依据，

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。 

1 依据不同 

  竣工决算审计依据《审计法》和审计署下发的《基本建设竣工决算审计工作要求》进行，基建审计内容

为：竣工决算编制依据；项目建设及概（预）算执行情况；建设成本；交付使用资产；尾项工程；结余资

金；基建收人；投资包干结余；投资效益评价。主要根据国家的审计法和相关规定，对建设项目竣工决算进

行审计，主要审查概（预）算在执行中是否超支，超支原因，有无隐匿资金；隐瞒或截留基建收入和投资包

干结余、以及以投资包干结余名义分基建投资之类的违纪行为等。 

  工程造价审核主要是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，依据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定额I、工程消

耗标准、取费标准以及人工、材料、机械台班价格参数、设计图纸和工程实物量，对工程造价的确认和控制

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。在工程项目实施阶段，以承包合同为基础，在竣工验收后结合施工变更、工程签证情

况，做出符合施工实际的竣工造价，它是承发包双方结算的依据，也是工程决算的基础资料和依据。 

2 标的不同 

  审计以基建项目为标的，包括资金来源、基建计划、前期工程、征用土地、勘察设计、施工实施的一切

财务收支。工程造价审核以单位工程为标的，只对单位工程造价是否合理负责。 

3 从业人员不同 

  审计与工程造价审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学科，审计以会计师、审计师为主；而工程造价审核以工程

经济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主。目前国家正在实行注册造价工程师制度，今后的工程造价审核，将以造价工程师

为主。 

4 法律效力不同 

  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是一种审计行政法律关系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只对被审计单位产生法律效力，

对其它单位不产生连带法律约束力。凡对建设单位投资项目进行的审计结果，对施工单位的造价结算不具有

约束力。 

  工程造价中的工程结算审核，以施工承包合同为基础，以承发包双方发生的实物交易为依据，按照国家

或地方施工人员、料、机消耗标准进行核算，对双方有约束力。其工程结算审核结果可作为双方结算的法律

依据。 

5 目的不同 

  审计定义为由独立的机构和人员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本、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

支、财务收支有关资料和资产，监督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是否真实、合法和有效的行为。审计的目的是加强

对公有制投资者资金进行有效的控制，减少投资者滥用职权截留资金，转移资金于小金库，造成建设资金流



失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其职能是一种监督行为。 

  工程造价审核是运用科学技术原理和经济法律手段，解决工程建设活动中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，从而

达到提高投资效益的目的的行为，是确定造价的实施过程和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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